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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关于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2023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投控”或“公司”）

的委托，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对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2020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持有人会议”或“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决议的有效性

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

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相关法律事项以及拟披露有关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性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次持有人会议以非现场的形式召开，委托人未要求本所律师现场出席，本

所律师仅以书面形式审查的方式，对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持有人会议所涉事项进行了审查，查

阅了本所律师认为与本次持有人会议相关的必须查阅的文件、记载、资料及证明，

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并就有关问题向柳州投控和召集人的有关

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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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前述工作过程中，本所已得到柳州投控和召集人的如下保证，其已经

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且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该等文件中的签字和印章真实、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持有人会议见证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并提

交备案和公告，并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

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持有人会议由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

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申港证券”或“召集人”）负责召集。2023 年 5 月 11 日，申港证券公

布了《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第二期）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债券基本情况、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

议事项、出席会议登记办法、表决程序/提出异议程序和决议效力等事项。

2.本次持有人会议由申港证券于2023年 5月 12日至 2023年 5月 16日收集

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公

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之异议函》

及《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2023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本所律师认为：申港证券就《关于变更“G20 柳控 2”债券回售登记期的议

案》（以下简称“《议案》”）事宜召开 2023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其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和审议事项与《会议

通知》一致，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及召开程序符合《会议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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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将根据柳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二期）相关规定，债券持有人对本公告所涉议案有异议的，

应于《会议通知》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即2023年5月16日前）以书面形式回

复受托管理人。逾期不回复的，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告所涉意见及审议结果。

（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G20 柳控 2”债券回售登记期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占有表决权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总数的 97.66%；反对票占有表决权的本期

未偿还债券总数的 2.34%；弃权票占有表决权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总数的 0%，具体

为：

反对票

持有人明鹤私募基金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代表“明鹤投资管理（杭州）有

限公司一千恒弘远 6号私募量化投资基金”持有本期债券 114000 张，投“反对”

票；

持有人上海步雅璐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本期债券 3000 张，投“反对”票。

弃权票

0票；

同意票

根据《会议通知》，逾期不回复的，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告所涉意见及审

议结果。故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总数的 97.66%的债券持有人投“同意”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三、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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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持有人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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